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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B9_E6_89_8B_E4_c122_484743.htm 以前实行纠问式诉讼

的时候，控方是有罪证据、无罪证据一并向法院全部提交。

现在实行的是控辩式诉讼，控方的职责似乎就是指控被告人

有罪并要求处以刑罚，从理论上讲似乎控方无义务提交无罪

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审查

起诉阶段，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应当依法收集能够证实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侦

查机关、检察机关完全有可能依靠公权力收集到无罪证据。

而控方提交无罪证据似乎是自己打自己，自讨没趣，那么到

底控方手中的无罪证据该不该在开庭时出示？笔者认为控方

手中已经取得无罪证据应当提交法院在开庭时质证。提交的

方式可以是应辩方请求而在法庭上出示，若在辩方不知情时

也应当在庭审后主动交给法院。 首先、控方出示无罪证据是

刑事诉讼任务要求的。 证实犯罪、揭露犯罪、打击犯罪固然

是控方的职责，但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同样是控方

的任务。《刑事诉讼法》第2条对刑事诉讼任务作出了明确规

定。既然控方的刑事诉讼任务不仅有惩罚犯罪分子，而且还

有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控方手中保留对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有利的无罪证据，显然与法律赋予控方的职责相违背。

而现实中，在有罪推定思想的支配下，控方似乎竭力追求的

是认定被告人有罪，给被告人定罪判刑就是控方的胜诉，而

且庭审中追求全是有罪证据、证据确实充分的表面一边倒的

庭审效果。有时，在无罪证据不出示的情况下，无罪的人被



罗织冤狱恐怕在所难免。 其次、控方出示无罪证据，有利于

防止冤假错案。 《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

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法院依法判决

前，对控方指控的被告是不能确定其是有罪的，控方隐藏对

被告人有利的无罪证据，只提交对被告人不利的有罪证据，

完全有可能使法院在看不到无罪证据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判断

。如果本该无罪判决的，却由于控方没有提交或者故意隐藏

无罪证据，比如没有出示与控方出示的有罪证据相冲突的鉴

定结论，或者没有提交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的飞机票证据，

法院作出了错误的有罪判决，这不是有违司法公正原则？这

个错判错究让谁卖单？ 再次、控方出示无罪证据，有利于保

护被告方的辩护权。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被

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众所周知，由于《刑法》306条等原因，律师对刑事案件是

谈虎变色，对刑事案件收集无罪证据无不视为畏途。即使有

律师介入的刑事案件，几乎无人轻易敢依法收集无罪证据，

都害怕成为职业报复的牺牲品，而且从侦查阶段到审查起诉

阶段再到审判阶段，往往已经时过境迁几个月甚至一年，即

使某些律师不怕风险敢于取证，是否能取得证据，取得的证

据有多少证明力，都值得探讨，所以通过律师依法收集到对

被告人有利的无罪证据从而对被告人进行有力度的辩护缺乏

现实性。律师辩护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靠控方取得的证据，

而控方依靠公权取得的无罪证据却不出示，那么辩方的辩护

将形同虚设。保护被告方的辩护权无疑只是法律形式上的规

定，但是实际上伴随无罪证据的隐匿，由于失去辩护根基，

被告人的辩护权将荡然无存。 最后、控方故意不出示无罪证



据，有触犯《刑法》徇私枉法罪规定的嫌疑。 确定有罪的机

关是人民法院，控方明知有对被告人有利的无罪证据出于追

求控诉庭审效果等目的却就是不出示，故意不让有裁判权的

法院看到无罪证据并进行评判，然后作出公正判决，控方显

然有触犯《刑法》399条徇私枉法罪之嫌疑。而控方只是为履

行法定职责，法律对无罪证据该不该交又无明确规定，让控

方承担徇私枉法罪刑事责任也似有不妥，因此需要法律明确

界定无罪证据该出示与否。 (作者：段建国，开物律师集团郑

州事务所合伙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